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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 

穗质监函〔2018〕480 号 

 

 

广州市质监局关于遴选政府质量奖

培育对象的函
 

市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委、教育局、科技创新委、住房城

乡建设委、商务委、卫生计生委、国资委、工商局、旅游局： 

为深化质量品牌建设，打造城市质量标准品牌，推动更多企

业追求卓越，树立质量标杆，市质监局将开展政府质量奖培育工

作，推广卓越绩效模式，争创中国质量奖、广东省政府质量奖、

广州市市长质量奖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请贵单位根据业务主管

范围，向我局推荐培育对象。现就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条件 

被推荐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五年以上； 

（二）符合国家和省的产业、环保、质量等政策，列入国家

强制监督管理范围的应取得有关证照； 

（三）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有意愿建立卓越绩效模式； 



 ─ ２ ─

（四）产品、服务、工程、环保质量以及自主创新能力、市

场竞争力等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，在近三年国家或省质量监督

抽查中没有不合格记录，最近三年没有消费者重大投诉，建设工

程零质量事故。 

（五）大型企业或盈利性组织经济效益好，其经营规模、年

利税额、总资产贡献率等指标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，并保持良好

的发展势头；中小型企业经济效益良好，其经营规模、年利税额、

总资产贡献率等指标位居省内同行业前列；  

（六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近三年来没有发生重大质量、安

全、环保、卫生等事故，没有因违反生产经营、知识产权、劳动

保障、环保、安全生产、税收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受到刑事

或行政处罚。 

属于“IAB” （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）、

“NEM”（新能源、新材料）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先进制造业和现

代服务业的优先推荐。 

二、推荐数量 

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推荐，我局将根据被推荐对象的情

况进行遴选，确定最终培育对象。 

三、报送时间 

请认真填写推荐对象汇总表（见附件），并于 2018 年 6 月

30 日前报送我局，电子版同时发至邮箱 yxl12566@gz.gov.cn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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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政府质量奖培育推荐对象汇总表 

 

 

 

广州市质监局 

2018 年 6 月 25 日 

（联系人：杨新亮、肖婉莹，联系电话:83228210、83228136，

传真：83228130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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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府质量奖培育推荐对象汇总表

单位 （盖章）

序号 推荐对象名称 所属行业 联系人及电话 推荐理由 备注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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